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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涉及的内容来源于市场公

开信息。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

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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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面

向合格投资者）（第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9启迪G2、112978。 

3、发行主体：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或“启迪环境”）。 

4、发行规模：5亿元人民币。 

5、债券余额：本期债券的余额为1.26亿元。 

6、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7、债券还本付息及利率调整的安排：发行人已于2024年9月24日支付2023年9月

26日至2024年9月25日期间的利息，经与全体债券持有人协商一致，本期债券到期日

调整为自2024年9月26日起的36个月内（以下简称“兑付日调整期间”）结清。自展

期之日起，债券票面利率由6.50%调整为5%。除年度利息外，其余利息利随本清。兑

付日调整期间，本期债券剩余未偿付本息的兑付安排按展期兑付和解方案的约定支

付，本息支付方式调整为由发行人自行完成向持有人兑付划款，不再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二、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 

根据启迪环境2026年3月13日公告的《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13），启迪环境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如下： 

（一）诉讼进展情况 

1、（2025）京01民初940号 

启迪环境于近日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京01

民初940号），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

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如下： 

（1）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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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截至2025年12月15日止的借款本金利息共计230,129,628.81元

及2025年12月16日之后的利息（以165,947,575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5%、每年360天

为标准，自2025年12月16日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启

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5万元、保全保险费3,470.22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92,715.5元由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后七日内交纳)。 

2、（2025）京0112民初7726号 

启迪环境于近日收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京0112

民初7726号），主要内容如下： 

原告：北京时代桃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浙江启迪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成都爱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北京时代桃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启迪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爱瑞新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判决如下： 

（1）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

告北京时代桃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同款6,244,000及逾期付款损失（以4,000,000

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2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

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以2,000,000元为基数，自2020

年5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计算;以244,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4月29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

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 

（2）驳回原告北京时代桃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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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9,966.98元，由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交纳。 

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五日内交纳。 

3、（2026）陕01执他38号、（2025）陕0114执331号 

（1）启迪环境于近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决定书》（（2026）

陕01执他38号）。具体内容如下：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陕西万悦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24）陕0114民初593号民事

判决，执行案号为（2025）陕0114执331号。现申请执行人陕西万悦实业有限公司向

本院提交书面申请称，本案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2026)陕01执39号执行案件

系关联案件，为提高执行效率，请求将本案提级执行。为保护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

提高执行效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4条第2款规定，决定如下：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24）陕0114民初593号民事判决由陕西省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将有关案卷材料移送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通知相关当事人。 

（2）（2025）陕0114执331号执行裁定书，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陕西万悦实业有限公司 

被执行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

司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陕西万悦实业有限公司与湖南园艺建筑集团

有限公司、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

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24）陕0114民初593号民事判决书

（（2024）陕0114民初593号民事判决书具体内容详见启迪环境于2025年12月13日披

露的《关于西安启航项目与总包方签署和解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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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应向申请执行人陕西万悦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工

程款28,878,892.65元及利息（以28,878,892.65元为基数，自2024年2月20日起至实际支

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被

执行人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在上述还款范围内向申请执行人陕

西万悦实业有限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并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被执行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181,000元；承担本案

执行费97,519元。执行中，被执行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启航表面处理

中心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五条规定，裁定

如下： 

1）冻结（划拨）被执行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

建设运营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具体数额以协助冻结、划拨存款通知书为准）； 

2）查封（扣押）被执行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

建设运营有限公司价值相当于本案标的财产（详见查封、扣押清单）； 

3）扣留（提取）被执行人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启航表面处理中心

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数额以协助通知书所载金额为准）。本

裁定立即执行。 

4、（2024）苏0826执恢1075号 

启迪环境于近日收到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4）苏0826

执恢1075号）（该案件判决情况详见启迪环境于2025年1月17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

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具体内容如下： 

申请执行人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苏0826执恢1075

号执行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五条

之规定，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 

冻结被执行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衡阳桑德凯天再生资源科技有

限公司的债权32,562,873.91元。 

未经本院许可，不得擅自支付。 

查封期限：3年，自2026年2月6日至2029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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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启迪环境累计未结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至2026年3月13日，启迪环境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40.88

亿元，占启迪环境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0.20%，相关案件目前尚在审理或调解

谈判过程中（启迪环境及控股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情况详见附表）。 

单位：万元 

发行人

当事人

名称 

发行

人地

位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与发行人当

事人相关的

诉讼标的额 

启迪环

境及相

关子公

司 

被告 

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中城华安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河南派普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沭工建限责设有限公

司、四川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江西省安达智能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荆门市天城市政建设有

限公司、浙江正嘉建设有限公

司、湖南园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等 

（2025）陕 0481 民初 371 号、

(2026)晋 0403 民初 1383 号、

（2026）豫 0821 民初 455 号、

(2025)苏 1322 民初 5819 号、

（2025）鄂 1202 民初 5623 号、

（2025）赣 0103 民初 12475 号、

（2025）鄂 0804 民初 2451 号、

（2025）浙 0381 民初 20343 号、

（2024）陕 01 民初 229 号等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93,541.23 

河南中建华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诸暨经开启服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山东明天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包头市生态环境局、新

野县南水北调工程运行保障中

心、泸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南文达信科贸有限公司等 

（2024）京 0108 民初 14711 号、

(2025)浙 0681 民初 11868 号、

(2025)京 0112 民初 33741 号、

2025）京 0112 民初 55033 号、

（2024）内 02 民初 69 号、（2025）

豫 1323 民初 3203 号、（2025）

湘 31 民初 52 号、（2025）京 0108

民初 7544 号等 

其他

经营

事项

纠纷 

68,771.50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

行、中国民生银行宜昌分行、农

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武汉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

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泸溪县支行 

（2025）陕 04 民初 34 号、（2025）

豫 01 民初 1057 号、（2025）中

国贸仲京字第 055344 号、(2025)

鄂 0503 民初 3877 号、（2025）

湘 3122 民初 1666 号 

金融

借款

合同

纠纷 

192,169.21 

启迪环

境及相

关子公

司 

原告 

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政府、忠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吉林市龙

潭区人民政府、咸宁市咸安区人

民政府等 

(2025)晋 10 行初 22 号、2025）渝

0233 行初 78 号、（2025）吉 02

行初 43 号、（2025）鄂 12 行初

17 号等 

行政

诉讼 
45,558.68 

安徽昊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太

原市生态环境局清徐分局、太原

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等 

（2025）皖 0402 民初 1740 号、

（2024）晋 0121民初 8号、（2023）

晋 0121 民初 1808 号等 

建设

工程

合同

纠纷 

3,601.93 

济南铭森环卫设备有限公司、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5）豫 0102 民初 12397 号、

（2025）川 0106 民初 30541 号、

其他

事项
5,1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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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当事人

名称 

发行

人地

位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与发行人当

事人相关的

诉讼标的额 

乐山市分公司、富裕县恒泽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宜兴市福瑞

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博

联合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等 

（2026）黑 0227 民初 73 号、

（2025）京 0108 民初 13609 号、

（2025）京 0108 民初 91924 号等 

纠纷 

合计 408,758.39 

（三）其他事项说明 

前期部分启迪环境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

和解，截至2026年3月13日，判决待履行金额合计约为77.37亿元。 

（四）对启迪环境的影响及重要风险提示 

鉴于启迪环境目前涉诉总体金额较大且部分案件相继审结进入履行阶段，启迪环

境整体面临诉讼风险及流动性压力，启迪环境正在全力推动诉讼及执行风险化解工

作，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力争尽快妥善解决上述涉诉案件，并将根据诉讼情况

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中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在知悉上述事项后，为充分保障债券

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的有关规定出具和公告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 

中德证券后续将继续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

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涉及

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